附件1

福建省新优药械产品及经典中药

产品申报表

    产 品 名 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申 报 单 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填 表 日 期：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填  写  说  明
一、申报单位对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，实事求是填写各项内容，文字叙述简明扼要。

二、申报表须附上规定的有关附件资料（详见有关通知要求）。
	一、申报单位基本信息

	申报单位
	

	单位地址
	

	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申报联系人
	
	手机号码
	

	企业简介

（200字以内）
	

	企业上年度

经营情况
	营业收入（万元）      
	
	营收同比增长（%）
	

	
	利润总额（万元）     
	
	研发投入（万元）     
	

	二、申报产品基本信息

	申报产品名称
	
	产品规格
	

	产品注册证

编号
	
	产品生产许可证

编号
	

	首次上市销售

时间
	
	产品年产能

	

	上年度销售收入

（万元）
	
	上年度医疗机构销售收入

（万元）
	

	是否已纳入医保

（纳入的注明时间）
	
	国谈品种/集采品种
	

	产品类别
	□1类创新药      □2类改良型创新药   □经典中药

□中药独家品种    □第三类医疗器械    □第二类医疗器械

□通过（含视同通过）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品种

	适应症

（使用范围、使用科室等）
	

	产品情况介绍（创新型、临床优势、技术领先性，发明专利等，字数不超过200字）
	

	三、申报单位承诺和各地工信部门推荐意见

	
	申报主体承诺书
本单位承诺：
1.申报书中所填写的内容真实、合法、有效。

2.提供的申报资料和文件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事实存在，来源合法。

3.所报送的材料符合国家保密规定，未涉及国家秘密和其他敏感信息。

4.申报产品符合国家及省、市相关要求，并对其产品质量、安全等承担责任。

5.涉及的知识产权（商业秘密）明晰完整，归属本单位或技术来源正当合法，未剽窃他人成果，未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商业秘密。

6.近两年未发生重大安全、质量、环保等事故及违法违规行为，无不良信用记录。

若发生与上述承诺相违背的事实，由本单位承担相应责任。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
   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	
	设区市工信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意见
经办人：          签发人：

推荐单位（公章）：

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
	各设区市市场监管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意见

经办人：          签发人：

推荐单位（公章）：

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

